
证券代码：

600575

证券简称：芜湖港 公告编号：临

2011－017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未有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在芜湖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朱家桥外贸码头公司

A

楼三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8

月

15

日以公告形

式发出。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

6

人，代表股

份

652,402,47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3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孔祥喜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北京市国枫律师事

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的情况

经大会审议并表决，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

十二五

"

发展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652,402,4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股

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二）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652,402,4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股

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652,402,4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股

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经营决策权授权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652,402,4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股

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就有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

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结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600575

证券简称：芜湖港 公告编号：临

2011-018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8

月

30

日，公司董事会接大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称其正在筹划关于芜

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事项，该事项需向有关部门咨询、论证、沟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影响公司股价波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自

2011

年

8

月

31

日起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五个交易日，直至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６

证券简称：昆明机床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４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提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香港联合交易所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和公司国际互联网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ｋｍｔｃｌ．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单独或合并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３％

以上股

份的股东有权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沈阳机床（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约

２５．０８％

），向本公司董事会书面提交了临时提案《拟启动数控

重型精密机床制造及铸造基地第二期第一阶段

６

万吨重型铸造车间

４１

，

４６３

万元投建方案的函》，并提请

公司近期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新增普通决议案：

２．

提请审议拟启动数控重型精密机床制造及铸造基地第二期第一阶段

６

万吨重型铸造车间

４１

，

４６３

万元投建方案

该议案详细内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香港联合交易所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和公司国际互联网相

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ｋｍｔｃｌ．ｃｏｍ．ｃｎ

发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公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其他内容均不变。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股东致函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代理人委托书

本委托书代表的股份数目 （附注

１

）

＿＿＿＿＿＿＿＿＿＿＿＿＿＿＿＿＿

本人 （附注

２

）

＿＿＿＿＿＿＿＿＿＿＿＿＿＿

地址

＿＿＿＿＿＿＿＿＿＿＿＿

持有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票

Ａ

股

＿＿＿＿＿＿＿＿＿＿＿

股，

Ｈ

股

＿＿＿＿＿＿＿＿＿

股（附注

３

） ，为本公司的股东。

本人委任大会主席或

＿＿＿＿＿＿＿

先生（女士）地址为

＿＿＿＿＿＿＿＿＿＿＿＿＿＿＿＿＿＿

（附注

４

） 为本人的代表，代

表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星期三）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公司注册

地） 本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举行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该大会代表本人依照下列指示

（赞成、反对、弃权，附注

５

）就股东大会公告所列的以下决议案投票，如无作出指示，则由本人的代表酌情决

定投票。

序号 新增普通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２

提请审议拟启动数控重型精密机床制造及铸造基地第二期第

一阶段

６

万吨重型铸造车间

４１

，

４６３

万元投建方案

本人：

＿＿＿＿＿＿＿＿＿＿＿＿＿＿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

月

＿＿＿＿

日签署（附注

６

）

附注

１

：请填上与本委托书有关的

Ａ

股及

Ｈ

股总股数，如未填上数目，则本委托书所代表的股份数目

将被按视为以您名义登记的所有本公司股份。

附注

２

：请用正楷填写股东全名及地址。

附注

３

：请分別填上实际持有本公司的

Ａ

股及

Ｈ

股各自的总股数。

附注

４

：如欲委派大会主席以外的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的字样划去，并在空格内填上您所委托

的代表的姓名及地址，股东可委任一位或多位代表出席及投票，受委托代表无须为本公司股东。

附注

５

：您如欲对某项议案投赞成票，请在“赞成”栏内填上“

√

”号；如欲对某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

对”栏内填上“

√

”号；如欲对某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填上“

√

”号。 若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表

可自行酌情投票。

附注

６

：本委托书必须由您或您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则委托书须加盖法人印章或

由该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本附注所述授权书均须公证。

附注

７

：就内资股持有人而言，本委托书连同附注

６

中所述的授权书，最迟须于股东大会开始时间之前

２４

小时（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之前）邮寄或传真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１６

室）。就

Ｈ

股持

有人而言， 本委托书连同附注

６

中所述的授权书必须同一时间内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分处香

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十七楼

１７１２－１７１６

室，方始有效。

附注

８

：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时须出示已填妥及签署的本股东代理人委托书及股东代理

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附注

９

：本股东代理人委托书以一式两份填写。其中一份应依据附注

７

的指示送达本公司，另一份则依

据附注

８

的指示于股东大会出示。

本公司注册地址：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

联系电话：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１２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传真：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２８８

联系人：罗涛先生、王碧辉女士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２０３

证券代码：

000301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2011-037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及举行

2011

年半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了更好地加强投资者管理工作，使投

资者更好的了解公司的发展情况，决定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方便广大投资者与公司更好的沟通和交

流。 互动平台网址为：

http://irm.p5w.net/ssgs/S000301/

。

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报告已经于

2011

年

8

月

25

日发布，利用上述互动平台，公司将于

2011

年

9

月

5

日

(

星期一

) 15

：

00-17

：

00

点举行

2011

年半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半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

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公司互动平台或

"

苏州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p5w.net/dqhd/suzhou

）

参与本次半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出席本次半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计高雄先生、董事会秘书汪钟颖女士。 欢迎广大投

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291

证券简称：西水股份 编号：临

2011-012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通知于

2011

年

8

月

25

日发出，会议于

8

月

30

日以传真形式召开。 会议应表决董事

9

名，实际表决董

事

9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公司董事表决，全票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其他非关联公司拆借资金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向其他非关联公司拆借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肆亿元，期限最长不超过一

年，年利率不超过

15%

；主要为顺利完成到期贷款和信托计划的延续，借入资金短期周转，公司整体对外融

资规模未增加。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298

证券简称：鑫龙电器 编号：

2011-044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子公司对外合作概况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鑫龙电器公司

"

）以现金方式出资设立安徽鑫东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详见公司

8

月

23

日编号：

2011-041

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持有其注册资金的

90%

，以下简称

"

鑫东投资

"

），目前，成立鑫东投资正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待该公司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本公司将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和设立鑫东投资的另一出资方芜湖华瑞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与美国

ZBB

能源公司、 美国

PowerSav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书，根据该合作协议书，美国

ZBB

能源公司和美国

PowerSav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一家香港合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

"

香港合资公司

"

）。再由鑫东投资与香港合资公司

共同在安徽省芜湖市合作设立安徽美能储能有限公司 （暂定名， 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

准，以下简称

"

美能储能

"

），生产锌溴液流储能电池及其管理系统。

股权结构如下：

该产品具有模块化设计、可任意叠加，并且具备深度放电、充放电次数多、储电密度高、使用寿命长、适

用温度范围广、环保节能、安全可靠等特点。 在该领域，

ZBB

锌溴液流储能电池还兼具体积小、重量轻、成本

低、性价比高等优势。 产品广泛应用于风力发电储能、太阳能发电储能、电网削峰填谷储能电站、智能电网、

电信信号发射基站，以及需要配备备用电源的各类场所（如：数据中心、医院、办公大楼等）。

二、投资标的公司及协议主要情况

美能储能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720

万元，其中：鑫东投资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4,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5.87%

；香港合资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2,100

万元，关联机构

ZBB

技术公司以香港合资公司的名义授予

专有技术的形式出资

2,620

万元（该专有技术的价值将以评估机构确认的评估值确定），合计投资

4,720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54.13%

。 美能储能的成立预计在

2011

年

11

月可获得商务、工商等政府部门批准。

最终出资金额及持股比例以投资方实际出资到账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美能储能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香港合资公司三名董事，鑫东投资二名董事。

三、合作对象基本情况

ZBB

能源公司

(www.zbbenergy.com) (

纽约证券交易所名称：

ZBB)

，是智能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领导

者，创立于

1987

年，其总部设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它将提供先进的电力能源管理平台，其目标是满足可再

生能源、电能效率、电能质量及电网现代化全球增长。

ZBB

是液流电池和电能管理系统的带头人，其前身以

及早期的研发投入可以追溯到

70

年代中期的

Gould

公司和埃克森

Exxon

， 经过一系列的商业运作给公司

电力电子能力带来了极大的提升，特别是对并网集成和高容量储能系统的开发与应用，以及基于他们溴化

锌化学反应储能系统的专利技术，使

ZBB

在这个领域成为领导者。

ZBB

开发的使用寿命能达到

20

年的第

三代产品，在中国大规模建设风能、太阳能和市政微电网中将被广泛应用。

ZBB

液流电池技术特别适用于

中、大功率应用场合。

PowerSav

股份有限公司

(www.powersav.net)

是由来自半导体和太阳能实业公司的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

于

2010

年创办的，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硅谷，是一家致力于清洁电力、节能技术、电力整体解决方案的新能

源投资和供应商。

PowerSav

提供综合的

ClearEdge (

捷电

)

燃料电池热电系统、

ZBB

（溴化锌液流）储能和管理

系统、

PowerSav DC

（优能）直流不间断电源系统和其他高科技新能源电力系统和解决方案，随着先进的储

能和能源管理系统以及微网基础建设的突破性进展，

PowerSav

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市场提供重要的

"

新能

源

"

解决方案，以改变中国能源现状，远离煤和石油。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

随着国家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出台，电力储存核心技术急待发展，公司本次投资、涉足与本公司行业

相关的输配电设备电池项目领域。 有利于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未来的经营业

绩，符合公司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五、存在的风险

公司最终能否与美国

ZBB

能源公司、美国

PowerSav

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功，以及能否获得商务、工

商等政府部门批准，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由于锌溴液流储能电池及其管理系统是一种新型、高科技、新能源产业。 核心技术仅掌握在少数发达

国家和企业手中，相关技术人才国内缺乏，建设工期、工艺的控制，未来生产及产品质量的稳定，市场接受

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都将影响到最终产能的实现和项目的实际盈利水平，存在一定的风险。

通过合作经营的方式，与美国

ZBB

能源公司、美国

PowerSav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美能储能，有助

于公司借助境外先进技术力量和管理人才优势，共担风险，稳步推进，迅速进入电力储能领域。

公司董事会承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积极关注本次合作事项的最新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公告，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报刊和网站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298

证券简称：鑫龙电器 编号：

2011-045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投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募投项目

"

智能化箱式变电站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

于近日完成安装调试，正式投入生产。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４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自本决议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直至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当日止，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１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

本集团（含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融资事务的基本操作为，由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各银行及其它金融

机构签署统一的授信协议，在日常性的商业融资（含借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商票贴现、保函等）活动

中，授信协议项下的授信额度由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共同使用，并同时构成授信协议项下公司对其控股子

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相应担保。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过去三年及一期签署的授信协议总额度分别为：

时间 授信协议总额度（人民币亿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７２９．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５０．８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１０．４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０４．７

公司预计直至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当日止期间，公司获得的授信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９００

亿元。

因此，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同意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自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直至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结束当日止：

１

）公司为公司境内控股子公司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提供担保，并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向公司

境外控股子公司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提供担保；

２

）公司境内及境外控股子公司之间按照相关规定相互进行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的担保；

公司为公司境内及境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及公司境内及境外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

的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９００

亿元。

２

、 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同意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自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直至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

会结束当日止：

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为境内参股公司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按出资比例进行担保，并按照国

家相关规定为境外参股公司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按出资比例进行担保，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３０

亿元，且要求参股公司进行反担保，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

上述担保均需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提供担保额度的担保对象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包括全资控股子公司和非全资

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基本情况如下表列示：

１

、 控股子公司

序号 公司类别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授权资

本）

／

实收资本（除

特别说明外，金额

币种为人民币）

股东构成情况

１ 全资控股子公司

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

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持有

９０％

股权， 深圳市比亚

迪锂电池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

股权

２

全资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

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３ 全资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

品件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持有

９６％

股权， 深圳市比亚

迪锂电池有限公司持有

４％

股权

４ 全资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比亚迪电子有

限公司

２５０

万元

公司持有

４０％

股权， 深圳市比亚

迪锂电池有限公司持有

６０％

股权

５ 全资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

限公司

４４

，

８００

万美元

公司持有

７３．０５％

股权，比亚迪香

港有限公司持有

２６．９５％

股权

６

全资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研

发有限公司

５００

万元 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７

全资控股子公司

深圳比亚迪微电子有

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万美元

公司持有

１７．５％

股权， 比亚迪香

港有限公司持有

８２．５％

股权

８ 全资控股子公司

深圳比亚迪电池模具

有限公司

１

，

４１０

万美元

公司持有

１１．１７％

股权，比亚迪香

港有限公司持有

８８．８３％

股权

９ 全资控股子公司

深圳比亚迪通讯技术

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

比亚迪香港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１０ 全资控股子公司

北京比亚迪模具有限

公司

８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持有

７５．６２５％

股权， 深圳市

比 亚 迪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１１．８７５％

股权，深圳市比亚迪锂电

池有限公司持有

１２．５０％

股权

１１ 全资控股子公司

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

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持有

９０％

股权， 深圳市比亚

迪锂电池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

股权

１２

全资控股子公司

欧比（上海）汽车技术

有限公司

２０

万美元

比亚迪香港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１３ 全资控股子公司 上海比亚迪有限公司 ６

，

３５０

万美元

公司持有

７５％

股权， 比亚迪香港

有限公司持有

２５％

股权

１４ 全资控股子公司

惠州比亚迪电池有限

公司

５

，

０００

万美元

公司持有

３０％

股权， 比亚迪香港

有限公司持有

７０％

股权

１５

全资控股子公司

惠州比亚迪实业有限

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万美元

／１０

，

２０７．２０９５

万美元

公司持有

５５％

股权， 比亚迪香港

有限公司持有

４５％

股权

１６ 全资控股子公司

宁波比亚迪半导体有

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持有

９０％

股权， 深圳市比亚

迪锂电池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

股权

１７ 全资控股子公司

商洛比亚迪实业有限

公司

３７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持有

９１％

股权， 深圳市比亚

迪锂电池有限公司持有

９％

股权

１８

全资控股子公司

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

限公司

５

亿元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持有

７５％

股权， 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持有

２５％

股权

１９ 全资控股子公司

长沙市比亚迪客车有

限公司

１２

，

１７８

万元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２０

全资控股子公司

韶关市比亚迪汽车有

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万元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２１ 全资控股子公司

河津市鑫源通实业有

限公司

１００

万元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２２ 全资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比亚迪电器销

售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２３

非全资控股子公

司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１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持有

９９％

股权， 陕西省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１％

股权

２４

非全资控股子公

司

比亚迪精密制造有限

公司

１４

，

５００

万美元

领裕国际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

权

２５

非全资控股子公

司

北京比德创展通讯技

术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

比德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

权

２６

非全资控股子公

司

惠州比亚迪电子有限

公司

１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领裕国际有限公司持有

６５．９１％

股权， 比亚迪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持有

３４．０９％

股权

２７

非全资控股子公

司

天津比亚迪电子有限

公司

４

，

０００

万美元

领裕国际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

权

２８

全资控股子公司

比亚迪美国公司

（

ＢＹ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１０

万美元

／３

万美元 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２９

全资控股子公司

比亚迪欧洲公司

（

ＢＹ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Ｂ．Ｖ．

）

９０

，

７５６

欧元

／１８

，

１５１

欧元

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３０

全资控股子公司

比亚迪丹麦有限公司

（

ＢＹＤ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ＡｐＳ

）

１２５

，

０００

丹麦克朗 比亚迪欧洲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３１

全资控股子公司

金菱环球有限公司

（

ＧＯＬＤＥＮ ＬＩＮＫ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５

万美元

／ １

美元

比亚迪香港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３２

全资控股子公司

ＢＹＤ ＪＡＰＡＮ

株式会

社（

ＢＹＤ Ｊａｐａｎ Ｃｏ．

，

Ｌｔｄ．

）

１

亿日元 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３３

全资控股子公司

比亚迪香港有限公司

（

ＢＹＤ

（

Ｈ．Ｋ．

）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３１

，

２２６

，

７７５

港元 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３４

全资控股子公司

ＴＡＴＥＢＡＹＡＳＨＩ

ＭＯＵＬＤＩＮＧ

株式会

社

１９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

日元

ＢＹＤ ＪＡＰＡＮ

株式会社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３５

全资控股子公司

比亚迪美国汽车销售

公司（

ＢＹＤ Ｍｏｔｏｒ

Ｉｎｃ．

）

５００

万美元

／２２０

万

美元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３６

非全资控股子公

司

比亚迪电子美国公司

（

ＢＹ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１

万美元

领裕国际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

权

３７

非全资控股子公

司

比亚迪电子欧洲公司

（

ＢＹ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ｕｒｏｐｅ Ｂ．Ｖ

）

９

万欧元

／１８

，

０００

欧

元

领裕国际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

权

３８

非全资控股子公

司

比亚迪匈牙利公司

（

ＢＹＤ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Ｋｆｔ．

）

３００

万匈牙利福林

领裕国际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

权

３９

非全资控股子公

司

比亚迪电子匈牙利公

司（

ＢＹ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Ｋｆｔ．

）

５０

万匈牙利福林

领裕国际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

权

４０

非全资控股子公

司

比亚迪电子罗马尼亚

有限公司（

ＢＹ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ＲＯＭＡＮＩＡ ＳＲＬ

）

１０

万美元

领裕国际有限公司持有

９９．９９６％

股权，孙一藻持有

０．００４％

股权

４１

非全资控股子公

司

比亚迪芬兰有限公司

（

ＢＹＤ Ｆｉｎｌａｎｄ ＯＹ

）

２

，

５００

欧元

领裕国际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

权

４２

非全资控股子公

司

比德控股有限公司

（

ＢＹＴ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５

万美元

／１００

美元

比亚迪香港有限公司持有

６９％

股

权 ，

Ｔｅｃｈｆａｉｔｈ Ｗｉｒｅｌｅ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

３１％

股权

４３

非全资控股子公

司

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

（

ＢＹ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５

万港元

／ １

港元

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４４

非全资控股子公

司

比亚迪电子（国际）有

限公司

ＢＹＤ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４４

，

０００

万港元

／２２

，

５３２．０４５

万港元

金菱环球有限公司持有

６５．７６％

股权，

Ｇｏｌｄ Ｄｒａｇｏｎｆｌｙ Ｌｔｄ．

持有

７．４７％

股权， 公众股持有

２６．７７％

股权

４５

非全资控股子公

司

领裕国际有限公司

（

Ｌｅａｄ Ｗｅａｌ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５

万美元

／１

美元

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４６

非全资控股子公

司

比亚迪电子印度（私

人）有限公司（

ＢＹ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Ｉｎｄｉ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２５

亿印度卢比

／２

，

４０７

，

１８６

，

７００

印度

卢比

领裕国际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

股

权

２

、 参股公司

序号 公司类别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

（除特别说明外，金额

币种为人民币）

股东构成情况

１

参股公司

佛山市金辉高科光

电材料有限公司

９２１

万美元

／４

，

４１１

，

１２０

美元

比 亚 迪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３９．３７５％

股权， 佛山塑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

４８．１２５％

股权，

佛山金科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１２．５％

股权

２

参股公司

深圳市鹏程电动汽

车出租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持

有

４５％

股权，深圳巴士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

５５％

股权

３

参股公司

深圳比亚迪戴姆勒

新技术有限公司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

深圳比亚迪汽车持有

５０％

股权；

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

５０％

股权

４

参股公司

西藏日喀则扎布耶

锂业高科技有限公

司

４３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持有

１８％

股权，西藏矿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５０．７２０９％

股权，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

司持有

２１．２０９３％

股权，中国地质

科学院盐湖与热水资源研究中

心持有

６％

股权， 西藏金浩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

４％

股权， 西藏自

治区投资公司持有

０．０６９７％

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

）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９００

亿元

２

、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按出资比例）

２

）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亿元

四、董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意见

１

、董事会意见

１

）本集团涉及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融资事务基本操作有利于

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可有力地保证本集团各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２

）为了满足参股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需对参股公司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

信贷业务进行担保。为了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有效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将严格按出

资比例对参股公司进行担保（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也会按其出资比例提供相应担保），并要求参股公司进行

反担保；

３

）综上，上述担保均系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或参股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商

业惯例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东女士、武常岐先生认为：

１

、上述对参股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为参股公司从事业务活动所必须的，内容符

合商业惯例和有关政策规定；

２

、 上述对参股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在实施时，由该等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和公司一起按照股权比例

提供相应比例的担保，并由被担保人提供反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权益。

３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１

、公司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可以对参股公

司根据实际经营需求所提出的贷款提供担保，但前述参股公司须确保其获得的贷款应有利于其经营发展。

２

、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后，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３

、公司在具体实施对外担保时，须确保每笔担保的相关内容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须确保该等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与公司按各自对该等参股公司的持股比例同时

为该等参股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前述参股公司须就前述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且反担保的提供方应当具

有实际承担能力。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１

，

５８４

，

３２１．３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

８５．８２％

；公司无其它对

外担保事项；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2011-43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8

月

30

日上午

9

：

00-10

：

00

时

2

、召开地点：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六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王进军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11

人，代表股份

80

，

616

，

75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1.31％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了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原经营范围是：

"

粘胶纤维、合成纤维及其深加工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

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

为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鼓励工控组对外承揽工程，在原工商经营范围内增加了

"

工业控制系统组态

安装、粘胶纤维销售业务

"

的经营范围

本次是对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公司章程经营范围进行修订。 本次修改后的吉林化纤公司章程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

同意

80

，

616

，

7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

2

、审议《关于追加预计

2011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此项议案关联方吉林化纤集团、吉林市凯

琳贸易、唐家维回避表决）

同意

2592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

3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南拓普竹麻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80

，

616

，

7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

4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天竹竹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80

，

616

，

7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

5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河北吉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80

，

616

，

7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吉林玖新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程建航 李迎吉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关于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30

日

吉林玖新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化纤

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致：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吉林玖新律师事务所接受吉林化纤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委派程建航、李迎吉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关

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

述和说明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有效的，且已向本所提供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无任何

隐瞒、疏漏之处。

本所律师本次所发表的法律意见， 系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及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基于本所

律师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

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系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集。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1

年

8

月

5

日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

巨潮资讯网

"

上刊登了《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公告了审议事项。

《股东大会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

法等相关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上午

9

：

00

在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通知》所载明的相应事项一致。

经本所律师审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关于

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所律师对出席会议的股东的营业执照、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以及股东签到册的审

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1

名，持有公司股份

80

，

616

，

756

股，占公司总股数

378

，

257

，

464

股的

21.31%

，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的名称、姓名、持股数量与股

东名册的记载相符；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 据此，上述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均具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验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是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四、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根据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8

月

5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

巨潮资讯网

"

上刊载的《股东大会

通知》，公司董事会已公布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会议审议事项为：

1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审议《关于追加预计

2011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南拓普竹麻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4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天竹竹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5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河北吉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董事会的公告内容相符。

五、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进行现场投票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股东大会通知》中

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按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参加会议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计

11

人，代表股数

80

，

616

，

756

股。 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赞成

80

，

616

，

756

股，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关于追加预计

2011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因本审议事项与相关三名

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故该三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80

，

590

，

829

股回避表决）。 赞成

2592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南拓普竹麻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赞成

80

，

616

，

75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天竹竹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赞成

80

，

616

，

75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河北吉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赞成

80

，

616

，

75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 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律师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

特此致书！

吉林玖新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李迎吉

负责人：李涛 ：程建航

二

0

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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